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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桃園市政府衛生局辦理 

桃園市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委託契約書(草案)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甲方）為辦理「桃園市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下簡稱

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委託            （以下簡稱乙方）負責執行，經雙方同意，

約定條款如下： 

一、執行目標：依據精神衛生法第 19條第 3項，辦理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相關事宜，

以提供嚴重病人之保護及權益保障，並使其獲得妥善之照顧。 

二、執行對象：經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1項第 4款診斷為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且無保

護人者。 

三、執行期間：自簽約日起至 113年 12月 31日止。 

四、經費給付標準： 

（一） 自甲方通知乙方擔任公設保護人起至嚴重病人身分取消為止，每案以新

臺幣(以下同)800元/月之費用給付，採論件計酬、核實支付，每案一年

總金額上限不得超過 9,600元。 

（二） 若乙方須至嚴重病人所在地（他市）辦理公設保護人事項（應訪視與處

置紀錄相符），得向甲方申請國內旅費，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覈實支給交通費。 

五、乙方辦理公設保護人事項如下： 

(一)嚴重病人發生生命或身體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應立即提供嚴重病

人緊急處置。(精神衛生法第 20條) 

(二)第三人對嚴重病人錄音、錄影、攝影或報導時，乙方具有同意權。(精神衛

生法第 24條) 

(三)認為精神照護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侵害病人權益時，得以書面向精神照護機

構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訴。(精神衛生法第 28條) 

(四)應協助其就醫。(精神衛生法第 29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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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於嚴重病人住院時，需配合精神醫療機構參與討論病情、治療方針、預後情

形及其應享有之權利等相關事項。(精神衛生法第 36條) 

(六)於嚴重病人出院前，需與精神醫療機構討論具體可行之復健、轉介、安置及

追蹤計畫。(精神衛生法第 38條) 

(七)嚴重病人出現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

療之必要者，乙方需協助嚴重病人至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當嚴重病人拒

絕全日住院治療，且由兩位專科醫師進行鑑定，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

必要時，乙方需配合醫療機構提供意見 。(精神衛生法第 41條) 

(八)嚴重病人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乙方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

制住院。對於法院裁定之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如有不服，得於裁定送達後

10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精神衛生法第 42條) 

(九)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

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乙方應協助嚴重病人接受社區治療，惟嚴重病人拒絕

接受或無法表達時，乙方需配合醫療機構提供意見；可否強制社區治療之決

定，將送達乙方。(精神衛生法第 45條) 

(十) 應於甲方通知乙方擔任公設保護人起，每月(113 年 12 月需於 12 月 15 日

以前完成)以電訪或面訪嚴重病人並填具附件 2 之文件。如有特殊情事，

報請甲方同意不在此限。 

(十一)當乙方有下列情形之ㄧ者，應主動告知甲方且不得再擔任公設保護人(精  

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第 3條)： 

1、與負責執行之嚴重病人有涉訟、利益相反，或有其他情形足認其執行

保護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2、體力或能力不足以執行保護職務者。 

六、甲方提供嚴重病人基本資料、診斷證明書及相關表件(保 護人願任同意書(附

件 1)、受保護人之衛生福利部審查決定通知書、桃園市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公設

保護人紀錄單(附件 2)、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收據(附件 3))予乙方，乙方於接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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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文件後，應於 7個工作日內以郵寄或親送保護人願任同意書至本局，並完整填

繕訪視紀錄或協助處置相關情形等，且負保密之責，不得無故洩漏予與本案無相

關之第三者。 

七、經費之撥付：乙方需分別於 113年 4月 10日、113年 7月 10日、113年 10月

10日前檢附各前 3個月及 113年 12月 15日前檢附 10、11、12月之服務嚴重病

人之桃園市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紀錄單、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收據等向甲

方申請；甲方應依會計程序及稅法規定執行本經費之撥款及核銷。 

八、執行期間甲方得隨時請乙方提供本案實際執行情形及工作報告或不定期抽查，

乙方不得拒絕。 

九、乙方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甲方通知期限改善，逾期不改善時，甲方得隨時終

止契約，乙方不得異議： 

(一)擅自將受請託之業務全部或部分轉予第三人，或不辦理本契約所規範之服務

項目者。 

(二)規避、妨礙、拖延或拒絕甲方查核，或對業務、財務為不實之陳報者。 

(三)違反本契約條款或拒絕辦理本契約業務者。 

十、精神衛生法 111年 12月 15日修定，自公布後 2年(即 113年 12月 14日)施行，

屆時依新法規定事項辦理變更事宜；契約未盡事宜，如有修訂，須經雙方同意後

以書面為之。 

十一、本契約一式 6份，由甲方執 5份與乙方執 1份為憑。 

十二、爭議處理 

(一)甲方與乙方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

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二)履約爭議發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 

1、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約者不

在此限。 

2、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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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契約責任。 

(三)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並以甲方所在地之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

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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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方：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法定代理人：劉宜亷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 55號 

             電      話：（03）3340935 

              

 

 

             乙方： 

             法定代理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1 1 3 年   月   日



附件 1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願任同意書 

本人                 （身分證字號：                 ）茲同意擔任精神

疾病嚴重病人                 （身分證字號：                 ）之保護人，

以確保「精神衛生法」中，對精神疾病嚴重病人所規範之相關保護及權益事宜，特

此聲明。 

 

立聲明書人：                 （本人親自簽章） 

性別：                         年齡：            

與病人關係：□監護人   □法定代理人   □配偶   □父母   □家屬 

□戶籍地主管機關選定之保護人 

住居（所）地址：                                                      

住居（所）電話：                       手機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 

一、精神衛生法中與保護人相關之法令規定，請詳閱背頁內容。 

二、依「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第 3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為

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之保護人： 

（一）未成年人。 

（二）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三）受停止全部或一部親權之宣告，或經由親屬會議撤退其監護人資格者。 

（四）與病人涉訟，其利益相反，或有其他情形足認其執行保護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五）體力或能力不足以執行保護職務者。 

三、依「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嚴重病人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不

符合精神衛生法第 3條第 4款之規定者，其保護人職務自動解除。 

四、依「精神疾病嚴重病人保護人通報及管理辦法」第 9條規定，保護人異動時，新任保護人應親

自或委由醫療機構將異動情形通報地方主管機關。 



 

  

精神衛生法中與保護人有關之法令規定 
第 18 條 對病人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遺棄。 

二、身心虐待。 

三、留置無生活自理能力之病人於易發生危險或傷害之環境。 

四、強迫或誘騙病人結婚。 

五、其他對病人或利用病人為犯罪或不正當之行為。 
第 19 條 經專科醫師診斷或鑑定屬嚴重病人者，應置保護人 1 人，專科醫師並應開具診斷證明書交付保護人。 

前項保護人，應考量嚴重病人利益，由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屬等互推 1 人為之。 

第 20 條 嚴重病人情況危急，非立即給予保護或送醫，其生命或身體有立即之危險或有危險之虞者，由保護人予以

緊急處置。 

嚴重病人之保護人不能即時予以緊急處置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自行或委託機構或團體為之。 

前項緊急處置所需費用，由嚴重病人或前條第 2 項所列之人負擔。必要時，得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先行支付。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支付前項費用後，得檢具支出憑證影本及費用計算書，以書面定 10 日以上 30

日以下期間催告應負擔人繳付，逾期未繳付者，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第 24 條 未經病人同意者，不得對病人錄音、錄影或攝影，並不得報導其姓名或住（居）所；於嚴重病人，應經其

保護人同意。 

精神照護機構，於保障病人安全之必要範圍內，設置監看設備，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但應告知病人；於

嚴重病人，應告知其保護人。 

第 28 條 病人或其保護人，認為精神照護機構及其工作人員，有侵害病人權益時，得以書面向精神照護機構所在地

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訴。 

第 29 條 病人或有第 3 條第 1 款所定狀態之人之保護人或家屬，應協助其就醫。 

第 34 條 精神照護機構於病人擅自離開該機構時，應即通知其保護人；病人行蹤不明時，應即報告當地警察機關。 

第 36 條 精神醫療機構診治病人或於病人住院時，應向其本人及其保護人說明病情、治療方針、預後情形、住院理

由及其應享有之權利等有關事項。 

第 38 條 精神醫療機構於住院病人病情穩定或康復，無繼續住院治療之必要時，應通知本人或保護人辦理出院，不

得無故留置病人。 

精神醫療機構於病人出院前，應協助病人及其保護人擬訂具體可行之復健、轉介、安置及追蹤計畫。 

第 41 條 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

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全日住院治療者，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指定精神醫療機構予以緊急安置，

並交由 2 位以上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進行強制鑑定。但於離島地區，強制鑑定得僅

由 1 位專科醫師實施。 

前項強制鑑定結果，仍有全日住院治療必要，經詢問嚴重病人意見，仍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應即填具

強制住院基本資料表及通報表，並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

可強制住院；強制住院可否之決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 

第 42 條 經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之嚴重病人或其保護人，得向法院聲請裁定停止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嚴重病人或

保護人對於法院裁定有不服者，得於裁定送達後 10 日內提起抗告，對於抗告法院之裁定不得再抗告。聲請

及抗告期間，對嚴重病人得繼續緊急安置或強制住院。 

第 45 條 嚴重病人不遵醫囑致其病情不穩或生活功能有退化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接受社區治療之必要，其保護

人應協助嚴重病人接受社區治療。 

前項嚴重病人拒絕接受社區治療時，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仍有社區治療之必

要，嚴重病人拒絕接受或無法表達時，指定精神醫療機構應即填具強制社區治療基本資料表、通報表，並

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事前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社區治療；強制社區治

療可否之決定，應送達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 

強制社區治療期間，不得逾 6 個月。但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指定之專科醫師診斷有延長必要，並

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其延長期間，每次以 1 年為限。 

第 57 條 病人之保護人違反第 18 條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除依前項規定處罰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令其

接受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辦理之 8 小時以上 50 小時以下之輔導教育，並收取必要之費用；其收

費自治法規，由直轄市、縣（市）社政主管機關定之。拒不接受前項輔導教育或時數不足者，處新臺幣 3

千元以上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鍰，經再通知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至其參加為止。

http://law.moj.gov.tw/Scripts/newsdetail.asp?no=1L0020030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19++++&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19++++&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20++++&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24++++&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28++++&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34++++&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36++++&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38++++&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41++++&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42++++&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45++++&K1=保護人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L002003057++++&K1=保護人


附件 2 

 

 

桃園市精神疾病嚴重病人公設保護人紀錄單 
  100 年 01 月 19 日制訂 

擔任公設保護人日期：   年    月   日                     

個

案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 民國     年     月     日  

身份： □低收入戶      □一般戶      □領有    度身心障礙手冊 

就醫史：就醫醫院：                              醫師名稱：               

聯絡電話： 

戶籍地：桃園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現在地：桃園市   區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同上 

教育程度 □無 □小學 □國中 □高中(職) □專科 □大學 □碩士 □博士 

職    業 □無 □家管 □學生 □退休 □士 □農 □公 □商 □其他             

婚姻狀況 □未婚 □已婚 □分居 □離婚 □鳏寡 □再婚 □同居 □其他          

疾病診斷 
□思覺失調症 □情感性精神病 □妄想症 □憂鬱症 □藥癮 □酒癮  

□其他                      

初次發病 

時間 

                    

其他疾病：□無 □有 疾病名稱：                長期用藥：□是 □否 

公

設

保

護

人 

基

本

資

料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訪

視

處

置

情

形

摘

要 

日期時間 訪視處置情形摘要 

  

  

  

  

  

  

  

  

  

                   



 

 

 

訪
視
與
處
置
紀
錄
︵
第 

 

次
︶ 

訪視與處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訪視方式： □面訪(地點：) □電訪(號碼：) □其他(說明：) 

訪視對象： □本人  □家屬 □其他 □訪視未遇 

訪視與處置詳細內容： 

訪
視
與
處
置
紀
錄
︵
第 

 

次
︶ 

訪視與處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訪視方式： □面訪(地點：) □電訪(號碼：) □其他(說明：) 

訪視對象： □本人  □家屬 □其他 □訪視未遇 

訪視與處置詳細內容： 

訪

視

與

處

置

紀

錄

︵

第 
 

次

︶ 
訪視與處置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訪視方式： □面訪(地點：) □電訪(號碼：) □其他(說明：) 

訪視對象： □本人  □家屬 □其他 □訪視未遇 

訪視與處置詳細內容： 



附件 3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領據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所得請款領據(請款用) 
(第一聯) 

領款人姓名  事由摘要  

時間  手機號碼  

費用別  □ 講師費  □ 出席費  □ 審查費  □ 講演鐘點費  □ 其他 

所得申報類別  □ 薪資所得  □ 執行業務所得  □ 其他所得  □ 交通補助費  □ 其他類別 

所得金額  應扣所得稅金額  

上列款項已向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如數領訖 

領款人簽章   簽收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 
廠商統一編號 

 

地  址  服務機構  

匯款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帳  號  

備註： 

1、講師費為薪資所得(50)，為特定對象如公務員、學生…等。 

2、講演費屬執行業務所得(9B)，為不特定對象，任何人皆可參加。 

3、若有異於上列所得選項，請勾選「其他」並簡述。 

4、執行業務所得(含合併付款者)達 2 萬元以上者，扣繳率為 10% 

 
------------------------------------------------------------------------------------------------------- 

桃園市政府衛生局所得請款領據(報稅用) 
(第二聯) 

領款人姓名  事由摘要  

時間  手機號碼  

費用別  □ 講師費  □ 出席費  □ 審查費  □ 講演鐘點費  □ 其他 

所得申報類別  □ 薪資所得  □ 執行業務所得  □ 其他所得  □ 交通補助費  □ 其他類別 

所得金額  應扣所得稅金額  

上列款項已向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如數領訖 

領款人簽章   簽收日期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 
廠商統一編號 

 

地  址  服務機構  

匯款銀行名稱  分行名稱  

帳  號  

備註： 

1、講師費為薪資所得(50)，為特定對象如公務員、學生…等。 

2、講演費屬執行業務所得(9B)，為不特定對象，任何人皆可參加。 

3、若有異於上列所得選項，請勾選「其他」並簡述。 

4、執行業務所得(含合併付款者)達 2 萬元以上者，扣繳率為 10% 


